
长人社 (⒛” )8号

关于开展吉林省高端人才
“
收人倍增

”
计划

人选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直机关部门,各县 (市 )区 、开发区人社局

吉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吉林省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

增
”工作专班,制定出台 《吉林省高端人才
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实

施方案 (试行 )》 ,对省内企事业单位所属在国内外享有公认的顶

级盛誉,引 领本行业创新发展的人才 (第 一层次);在 国内某领

域作出重大贡献,是所属行业领域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方面不可

或缺的人才 (第二层次);在省内企事业单位解决了某领域
“
卡

脖子
”
核心技术的企业人才 (第 三层次)实施重奖,使其工资奖

励水平五年内达到翻两翻的目标。为做好我市人选的选拔推荐工

作,经市政府批准,特制定如下申报通知。

-、 申报范围

申报人员应为长春市属及以下中小学校、职业院校、高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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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院所和在我市工商注册的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中的杰出人

才;在国家和省 (市 )重大战略、重大工程项目、关键核心技术、

重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,以及先进制造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等

产业方面作出突出业绩,并在
“一主六双

”
高质量发展、

“
六城

联动
”
总体布局、

“
六新产业

”
和

“
四新设施

”
建设等实践中发

挥重大作用的杰出人才;同 时,还应充分考虑人才的岗位职责、

能力水平、发展业绩等因素,综合考量,择优选拔产生。

不直接从事一线科研技术创新、经营管理创新、产业发展创

新的事业单位党政领导、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和企业家 (董事长、

总经理等),不列为推荐选拔人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冫基本条件

推荐人选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遵纪守法,诚实守

信,且具有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的科学创新精神和良

好的职业道德;应在业内享有良好声誉,得到广泛认可,以创造

性劳动为长春市经济发展、科技创新、社会事业进步作出杰出贡

献。

(二)业绩条件

按照省里要求,我市分别评选推荐
“
省方案

”
所列的第二层

次人选 1人、第三层次人选 4人 :

第二层次人选,应是在国内某领域作出重大贡献,是全省所

属行业领域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才。

第三层次人选,应在是省内企事业单位解决了某领域
“
卡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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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”
核心技术的企业领军人才或杰出贡献者。

申报业缋应为近五年内 (⒛ 18年 1月 1日 至⒛22年 8月 31

日)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或作出的突出业绩贡献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《用人单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推荐人选工作报告》;

2.《吉林省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推荐人选汇总表》;

3,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用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(事

业单位法人证)证复印件 (1份 );

4,申 报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正式劳动 (聘用)合同复印件 (1

份);

5.单位纪检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纪证明材料 ;

6.申 报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 (1份 );

7.申 报人诚信承诺书;

8.业绩成杲证明材料。

注:以上申报材料需胶装 2份 ,并 同步报送申报材料电子版。

四、选拔程序

(一冫组织申报 (10月 10日 至 10月 12日 )。 由本人提出申

请,填写相关材料,提交业绩证明,并对本人申报内容真实性和

无违法违纪情况作出诚信承诺。所在单位对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

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,并 向所属县 (市 )区 、开发区人

社局或市直机关主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。

(二冫初审推荐 (10月 13日 至 10月 14日 冫。各县 (市 )区 、

开发区人社局或市直机关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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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初审,并根据推荐指标数量,以正式文件方式择优向市人社

局推荐人选。每个县 (市 )区 、开发区或市直机关主管部门最多

限推荐 1人 。《省工信系统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企业直报

名单》(见 附件 2)不在推荐范围内。

(三冫专家评审 (10月 15日 )。 市人社局根据各县 (市 )区 、

开发区人社局或市直机关主管部门推荐人选的业绩情况,组织专

家进行评审,按业绩贡献进行排序,评审结果报市政府。

(四冫审批推荐。市政府研究通过后,以正式文件形式向省

人社厅报送推荐人选名单及相关材料。

五、奖励及管理

省政府对确定的奖励人选,颁发奖励,实施资金奖励。入选

人才奖励采取按奖励基数比例分四年发放的办法执行,具体奖励

基数和发放标准为:

第二层次人才的奖励基数为 ⒛ 万元,第 三层次人才奖励基

数为妈 万元。入选人才第一年按奖励基数的⒛%发放,第 二年按

奖励基数的们%发放,第三年按奖励基数的 70%发放,第 四年按

奖励基数的 100%发放。以上奖励资金,免交个人所得税,由 省

财政予以保障,纳入省人才开发资金管理。同时,对入选人才实

动态管理,建立年度考核机制,对不符合条件的人才及时淘汰 ;

对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随时纳入范围并兑现奖励。

六、组织领导

我市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人选选拔推荐工作,在市委
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,成立长春市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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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专班,由 市委常委、市委组织部部长及分管人社工作的副市长

担任组长,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工信局、市文

广旅局、市科技局、市税务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,办公室设在市

人社局,负责日常工作。

七、受理时间

周 一 至 周 五  上 午 :⒐ 00— 1⒉ 00 下 午 :13:00-16:00

周六至周 日及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

联系人:人才开发处 张敬亮

联 勇氐戽L话 : 0431-85679921   182o茌 311559

附件 :1。 吉林省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推荐人选汇总表

2.省工信系统高端人才
“
收入倍增

”
计划企业直报名单

(此件公开发布 )

⒛ 22年 10月 10日 印 发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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